
数理学院信访来访工作实施办法 

一、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及时听取广大师生员工对学院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

密切党和师生的关系，保证学院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学院的稳定，促进学

院的改革与发展，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来访，是指数理学院师生员工以及与本学院各部门

或师生员工有关联的当事人或组织采取书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走访等形

式，向学院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并由学院或学院党委按照规定进

行处理的活动。信访来访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也是师生员工参与学院民

主管理、监督的一种方式。 

第三条 处理师生员工来信来访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调

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为准绳，

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及时、就地依法依规解决问题与思想疏导教育相

结合。能够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应耐心细致做好解释。 

第四条 学院应认真处理来信，热情接待来访。对上级领导机关批转的重要

来信和突发性群众集体来访，学院行政或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处理。 

二、信访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信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 对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或教师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二） 对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或教师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 

（三） 师生员工在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出控告和申诉； 

（四） 对本人通过正常途径反映的问题，要求有关部门予以解决或做出答复。 

第六条 信访人应履行的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及学校、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不得进行诬告、诽谤、陷害； 

（三）遵守接待场所秩序，不得影响和干扰接待部门正常的工作秩序，尊重社

会公德，爱护公共财产；  

（四）遵守和服从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处理决定。 

第七条 反映师生员工群体意愿的，可通过书信形式，确需当面反映的，应

当推选代表，为便于沟通和交换意见，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3人。 



三、 机构与工作职责 

第八条 数理学院信访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向信访人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学院的有关规章制度，坚

持及时解决和思想疏导的原则，及时、公正地解决师生员工反映的问题，做到为

师生员工办实事，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 

（二）认真做好学院的信访工作，对发现的突发性群众集体上访的苗头，要

及时制止并加强疏导，妥善处理，主动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努力把问题解

决在基层，减少群众越级上访的发生。 

（三）负责处理职权范围内的信访问题和办理上级信访部门交办的信访案件。 

四、 信访工作的范围、处理程序及归档工作 

第九条 信访工作范围 

（一）处理群众来信 

1、对反映一般性问题的来信，由承办人了解情况后，及时处理，涉及其他

部门的应及时转相关职能部门。 

2、对涉及干部违纪问题的信件，及时转交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 

3、对上级领导机关的交办件、急件应及时送交学院党政主要领导亲自阅批

处理。 

4、一般情况下对匿名信不作处理。如果信中反映的情况重要且提供的线索

清楚，应按规定进行登记并处理。 

（二）接待群众来访 

1、接待人员对来访者要做到态度和蔼，文明接待，认真听取并记录来访人

意见，归纳群众意见和要求要准确，同时受理来访人递交的有关书面文字材料。 

2、接待人员对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凡已有明确政策规定的应认真负责地给

予解答。对不符合政策的要求或因条件所限目前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向来访

者耐心细致说明情况，积极做好疏导工作。 

3、遇 5 人以上人数较多的群众集体来访，有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突发性紧

急来访，应立即报告学校负责信访工作的领导，紧急处理，防止不良影响的发生、

扩大，做好控制稳定工作。 

4、遇无理纠缠和严重干扰影响学院正常工作与教学秩序的，其行为和做法

已超出正常来访范围的，除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外，必要时应及时与校保



卫处联系以避免事态扩大和恶化。 

8、对电话来访，要认真听取当事人所反映的问题，做好电话记录，并请对

方说明联系办法，做好回复工作。 

第十条 各种形式的信访事项及处理结果应分类保存，一般应保存二至五年，

重要的信访件要立卷归档，为处理问题、复查案件提供必要的凭证和资料。 

五、附   则 

第十一条 本条例由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自修订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 

                                            2021 年 1 月修订 


